
臺灣銀行「就學貸款」一次告知單 

親

赴

銀

行

辦

理

對保期限 
第二學期:註冊單發放各班起至 2月26日
銀行上班時間。

辦理地點 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均可辦理(簡易型分行除外) 

每一教育階段 

第一次申請 

由父母(或監護人）或保證人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本行辦

理簽約對保手續： 

□請先至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(https://sloan.bot.com.tw)填寫並

列印就學貸款申請／撥款通知書。

□學生本人及連帶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

□註冊繳費通知書(單)

□載有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、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或電

子戶籍謄本（含學生本人、父母或法定代理人、配偶及保證

人，如戶籍不同者，須分別檢附)。

□對保手續費新臺幣 100元

同一教育階段

且同一學校 

第二次以後申請 

1.如連帶保證人不變，由學生本人自行攜帶下列資料至本行
辦理對保手續：

□請先至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(https://sloan.bot.com.tw)填寫並

列印就學貸款申請／撥款通知書。

□學生本人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

□註冊繳費通知書(單)

□前一次已辦妥對保之撥款通知書第 3聯(借款人存執聯)

□對保手續費新臺幣 100元

2.如連帶保證人變動或轉學，辦理方式如上述「每一教育階段

第一次申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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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請於銀行上班時間
辦理，逾時不候！)

(對保完成後，須將撥款通知書

交回學校1F學務處。)

※有意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若持有「中低收、低收、身障手冊、特殊境遇、原住民」等證明，

請務必「先到:2F教務處-辦理身分減免學雜費申請」，以避免就學貸款溢貸情事。

本學期到台灣銀行對保期限：開學日起至2月26日(銀行的上班時間！)

※到台銀辦理對保手續完成後，請持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(第二聯 學校存執)，務必交回學校

【1F學務處】，以利辦理後續程序。

備註： 

就學貸款並非社會福利，亦非就學補助，學生畢業後，或辦理休學(不在學)，

借款者應即擔負起攤還本息的還款責任；若逾期未還款，承貸銀行會送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資料， 

這不僅會嚴重影響個人日後在社會上的信用紀錄；將來如果向銀行申請支票、信用卡、

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，也都會遭到拒絕。




